于开展管理学院2025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资助核销工作的通知
为支持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拓展国际视野、提升专业素养，根据《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资助办法》，现启动2025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资助核销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核销条件
1、我院在籍的全日制在职或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；
2、在交流期间自觉维护国家利益，遵守前往国家（地区）法律法规及学校、学院相关规定，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；
3、已完成出国（境）交流，取得合格成绩或相应证明，并在“兰州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管理系统”中提交了交流总结；
4、在同一学历阶段未接受过学校或学院同类资助。
二、核销范围及内容
核销范围为2025年3月4日至9月30日期间已完成审批并实际参加的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，包括学期制交流、寒暑期项目、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、学术会议、科研合作等。可核销国际旅费、项目费、学费、会议注册费、住宿费、签证费等相关费用。
三、核销材料
1、《兰州大学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审批表》；
2、护照信息页及出入境盖章页（出入境记录可在“移民局12367”微信小程序查看）；
3、成绩单、修习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4、请参照《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资助办法》准备足额报销票据：发票：抬头为“兰州大学”，纳税人识别号：12100000438001702R，备注栏写明相关日期及本人姓名（纸质发票须提供原件）、行程单等。票据需本人签字；单张金额超过1000元的，需附支付记录。
四、材料提交时间与方式
请于2025年10月16日前将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 mapeggy@163.com。
五、联系方式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学院国际合作办公室马老师（齐云楼1203，0931-8915608）。
管理学院国际合作与认证办公室
2025年10月9日

